关于印发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度环评

与排污许可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厅各有关处室（局）、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2021-2023年）》和《江苏省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2021-2023年）》要求，做好我省环评与排污许可的审批审查、监管执法衔接，提升环境管理综合效能，省厅制定了《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度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落实。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12月20日

（联系人：冯程；电话：025-86266101）

附件

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度环评

与排污许可监管工作方案

一、主要任务

开展建设项目环评要求落实情况抽查、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落实情况抽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复核、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环评合法合规抽查、环评编制单位业务开展情况抽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核发情况抽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抽查。

二、工作内容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批复要求落实情况抽查

1.检查对象。包括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已审批环评文件的建设项目。重点检查2015年以来审批的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重点行业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纳入告知承诺制审批试点管理的项目。

2.检查数量。全年不少于24个项目。

3.检查内容。已经开工在建的，重点检查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和措施是否同步实施，是否存在重大变动；已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重点检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批复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污染物削减替代等要求落实情况，检查需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是否存在未建成、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情况，检查验收报告信息公开情况。检查有关评估、审批中是否存在违规收费情况。

4.检查形式。依托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开展非现场检查工作；梳理现场检查项目清单，统筹开展现场检查工作；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涉嫌违法线索，移交有处罚权的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查处。

（二）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落实情况抽查

1.检查对象。市级及以上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等各类产业园区。重点检查涉及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重点行业的产业园区。

2.检查数量。全年不少于12个园区。

3.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检查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及审查意见提出的准入要求、避让敏感区等优化调整建议及环保对策措施落实情况，并对实施中已产生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规划依法进行核查，同步倒查报告书是否存在严重失实等质量问题。

4.检查形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督促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加快推进市级及以上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检查全覆盖工作。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复核

1.复核对象。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或审批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对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重点行业加大抽查比例；对环评信用平台中列入重点监督检查名单的环评单位编制的报告书（表）加大抽查比例。

2.复核数量。按季度开展复核，全年不少于45份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3.复核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规范性检查和编制质量检查，检查是否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是否存在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虚假，环评结论不正确或者不合理等严重质量问题；相关审批部门和技术评估单位是否存在质量把关不严问题。

4.复核形式。依托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监管平台、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申报和审批系统、环评信用平台，采用随机抽取和靶向聚焦相结合的方式抽取复核对象，采用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复核。

（四）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环评合法合规抽查

1.检查对象。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

2.检查数量。按季度开展抽查，全年不少于80个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

3.检查内容。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擅自降低环评等级、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是否存在建设项目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法定禁止开发区域的违法行为。

4.检查形式。依托全国建设项目登记表备案系统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并开展非现场工作，统筹开展现场检查工作。

（五）环评编制单位业务开展情况抽查

1.检查对象。所有在我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业务的编制单位。重点检查2名及以下环评工程师的编制单位、环评文件编制数量与编制人员明显不匹配的编制单位。

2.检查数量。全年不少于30家环评编制单位。

3.检查内容。重点检查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在信用平台提交的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准确性；编制单位建立和实施环评质量控制制度情况；编制单位关于环评文件档案的管理情况；编制单位各编制人员编制的环评文件数量等。

4.检查形式。依托全国环评信用平台，采用靶向聚焦方式确定检查对象，对纳入检查的编制单位以现场检查为主，非现场检查为辅。

（六）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核发情况抽查

1.检查对象。全省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重点对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行业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质量及核发情况进行抽查。

2.检查数量。按季度开展抽查，全年不少于600张排污许可证。

3.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要求，检查应发证行业排污单位是否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检查排污单位是否存在违规降级等情况；检查已核发的排污许可证质量。重点对2022年新核发、延续的排污许可证进行质量抽查，提出完善建议，供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在企业申请延续或变更排污许可证时参考。

4.检查形式。依托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采用随机和靶向监管相结合、非现场和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发质量检查。

（七）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抽查

1.检查对象。已申领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已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应申领未申领的排污单位；应填报未填报的企业事业单位。重点对限期整改到期未完成整改的排污单位，以及排污许可证到期未延续的排污单位进行检查。

2.检查数量。结合“双随机”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相关环境执法工作动态调整。

3.检查内容。重点检查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自行监测、台账记录、环境管理等要求落实情况，执行报告提交频次及内容等要求落实情况；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中整改要求落实情况；涉嫌无证排污违法行为的企业；涉嫌未填报排污登记表违法排污的企业。

4.检查形式。根据“一证式”联动管理要求，结合“双随机”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等工作对排污单位许可证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相关环境执法工作检查内容。

三、工作要求

（一）统筹开展有关工作，视疫情防控要求，集中安排现场检查或委托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现场检查。

（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发扬生态环保铁军精神，严守工作纪律，确保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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